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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 臺教學(三)字第1080101196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0件) 無附件

主旨：有關校園性別事件檢舉案重啟調查小組係按性別平等教育
法（以下簡稱性平法）107年12月28日修正前之第30條第3
項規定組成，未有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之代表，及被害人或
其法定代理人拒絕通知現就讀學校派代表參與調查之程序
疑義，請依說明辦理並周知所屬，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08年7月9日新北教特字第1081223
209號函詢事項辦理（併復）。

二、107年12月28日公布性平法修正條文，其中第30條第3項後
段修正為：「事件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並應有被害人
現所屬學校之代表。」，究其修正意旨仍係考量為確保被
害人接受適宜之教育輔導措施，爰規定調查小組之組成應
有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之代表。

三、所詢案件係依原性平法第30條第3項後段規定：「雙方當
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並應有申請人學校代表」（原案為
檢舉案並無申請人之角色），原調查程序因未訪談被害人
卻作成事實認定，經申復審議結果認屬重大瑕疵。重啟調
查後依程序從新原則，事件管轄學校應通知被害人現所屬
學校派代表參與調查，惟被害人要求不得通知現就讀學
校。



四、類此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願意參與調查程序，但表達不
得通知現就讀學校、拒絕現就讀學校提供輔導或參與調查
之情形，依前開性平法第30條第3項修正規定，事件管轄
學校應通知被害人現就讀學校並請其派員參與調查，惟是
否屬強制規定，及被害人是否可拒絕現就讀學校之輔導協
助，參酌相關法規，說明如下：

(一)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條揭示保護被害人權益，其他
對於被害人之保護、資訊保密、尊重意願等事項定於第10
條至第19條。

(二)針對性侵害案件偵查處理過程對被害人之保護或尊重
其意願，衛生福利部定有「性侵害防治中心辦理性侵害事
件處理原則」、「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
點」；法務部定有「檢察機關偵辦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
重複陳述注意事項」，其中該注意事項第8點敘明內勤檢
察官受理性侵害告訴案件應對告訴人說明相關必要協助事
項（包括心理輔導等），但該協助事項為被害人之權利而
非義務，被害人仍可拒絕，且應尊重被害人之意願而為相
關之處理。

(三)究性平法第30條第3項後段修正規定，係為確保被害
人接受適宜之教育輔導措施，審酌上開衛生福利部或法務
部所定之避免被害人二度傷害、相關保護及尊重被害人意
願之法益及原則，學校提供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被害人適當之教育輔導措施，亦認屬被害人之權利而
非得規範或強迫被害人接受之義務，被害人有拒絕現所屬
學校提供輔導之權利。爰通知現就讀學校提供輔導協助並
派員參與調查，得認非屬強制規定，事件管轄學校於調查
程序中接獲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表達其顧慮且要求不得
通知現所屬學校時，得予尊重，且得不通知現就讀學校派
員參與調查。惟針對被害人之輔導協助需要，事件管轄學
校仍需妥適協助連結相關資源或逕予提供輔導資源。

正本： 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高級中等學校、各
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各國立國民小學

副本：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